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评价类型： 项目实施过程评价口项目完成结果评价□


项目名称本经办机构及乡镇人员经费、基金管理稽核经费


项目单位   临湘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主管部门临湘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评价方式：部门(单位)绩效自评


评价机构：部门(单位)评价组






报告日期：2025年 6月10日

临湘市财政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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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负责人
	方桔
	联系电话
	18274135788

	项目地址
	社保中心
	邮编
	414300

	项目起止时间
	2024年1月起至    2024年12月止

	计划安排资金
(万元)
	147
	实际到位资金
(万元)
	147
	实际支出
(万元)
	147
	
结余(万元)
	0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
政
	
	
其中：中央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县市区财政
	147
	县市区财政
	147
	县市区财政
	147
	县市区财政
	

	其它
	
	其它
	
	其它
	
	其它
	

	二、项目支出明细情况

	支出内容
	实际支出数
	会计凭证号
	备注

	本经办机构及乡镇人员工作经费
	42
	2024年全年明细
	

		基金管理稽核经费
	105
	2024年全年明细
	

	
	
	
	

	
	
	
	

	
	
	
	

	
	
	
	

	
	
	
	

	支出合计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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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项目绩效自评情况

	

项目绩效
定性目标
及实施计
划完成情
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

	
	贯彻落实全市企、事业单位、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政策，负责对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政策的宣传和具体实施、执行基本养老金领取标准和退休费社会化发放。
	养老保险参保总人数276490人（其中企业41288人、机关事业11616人、城乡居民223586人）。待遇领取人员人120538（其中企业44910人、机关事业6285人、城乡居民69343人）。
养老保险基金收入58219.04万元（其中企业养老保险26991.5万元，城居保11409.26万元，机关事业养老保险19818.28万元），职业年金收入7107.49万元.
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发放率、及时率均达到100%，今年共发放离退休人员养老金195875.25万元，其中企业发放140705.5万元，事业发放40973.87万元，城乡居民发放14195.88万元,职业年金上解7375.53万元。


	












项目绩效

定量目标

(指标)

及完成情

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目
标)值
	实际完成值

	
	





项目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事业养老保险征缴
	19818万元

	19818.28万元

	
	
	
	指标2:企业养老保险征缴
	26991万元
	26991.5万元

	
	
	
	指标3;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征缴
	11409万元
	11409.26万元

	
	
	
质量指标
	指标1：参保率
	100%
	符合条件的未参保的人员参保率98%

	
	
	
	指标2：待遇发放
	100%
	待遇发放率100%

	
	
	
时效指标
	指标2:上解时间
	每月25日前归集上解职业年金。
	每月25日前归集上解职业年金。

	
	
	
	指标3：基金征缴时间
	基金征缴12月31日前完成。
	基金征缴12月31日前完成。

	
	
	
成本指标
	
	
	控制预算在147万元以内

	
	
	
	
	
	

	
	





项目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群众满意度98%以上

	
	
	
	
	
	

	
	
	生态效益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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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98

	评价等次
	[bookmark: _GoBack]优

	四、评价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单位
	签字

	王胜军
	副主任/评级组长
	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钱美娜
	股长/项目负责人
	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月日

	项目单位意见



项目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月日

	主管部门意见：




主管部门负责人(签章):
年月日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股室意见：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股室负责人(签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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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人(签名):方桔


联系电话：
18274135788

	五、评价报告综述(文字部分)


(1) 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一：基金管理稽核经费105万元，主要用于对退休人员死亡时间稽核所产生的交通费、伙食费。
      项目二：本级经办机构及乡镇工作经费42万元，主要用于乡镇代办人员经费及经办机构工作经费等方面。
(2) 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拨乡镇工作经费93.77万元，差旅费3.66万元，办公费7.42万元，印刷费13.96万元，公务接待费6.51万元，劳务费8.02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13.66万元。
(3)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为加强单位资金使用效率，落实好财务管理制度，我中心制定了内控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把控资金使用。严格按照相关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和财务处理，做到财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专项资金纳入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单位严把审批关，杜绝了弄虚作假、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的情况发生。
(四)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五)项目主要绩效情况分析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
(七)附件




